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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68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永冠新材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47 

转债代码：113653         转债简称：永22转债 

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：江西振冠环保可降解新材料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振冠”），为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。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

50,000.00 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实际为江西振冠提供的担保余额为

50,000.00 万元人民币（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 2023年度授权担保额度内）。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其全资、控股子公司的担保

总额已超过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%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

风险。 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月 27日、2023年 5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

二次会议和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

计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江西振冠提供不超过 50,000.00 万元的担保。该担保的

期限为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

止，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媒体的《上海永冠众诚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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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20）。 

近日，江西振冠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抚州分行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、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签

署了《人民币伍亿元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（合同号：

HETO22300001120230200000012 ）、《 抵 押 合 同 》（ 合 同 号 ：

HETO22300001120230200000012DY01）；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、中国

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、北京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（合同号：

HETO22300001120230200000012BZ01），为江西振冠向上述银行申请不超过 5亿元

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，银行授信期限为 6年，公司提供的保证期间为“主合同”

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江西振冠环保可降解新材料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1029MA39U0B399 

成立时间：2021 年 1月 28日；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人民币；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 

法定代表人：贾会平； 

主要股东：公司持股 100%；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在环保可降解材料领域内从事技术研发，生产、销售

胶粘制品，包装装潢印刷，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

材料的进口业务（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）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

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，化工产品及原料（除危险化学品）、不干胶材料、离型纸、

原纸、离型纸、纸制品、离型膜、包装材料、橡胶制品、日用百货、编织物研发、

非食用淀粉及淀粉制品的生产、销售。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

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； 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经济开发区渊山岗工业园； 

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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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3 月 31日 

资产总额 6,151.76 10,148.07 

负债总额 1,312.82 5,387.14 

净资产额 4,838.94 4,760.93 

项目 2022年 1-12 月 2023年 1-3月 

营业收入 1,126.48 527.91 

净利润 -162.74 -78.01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473.52 1,809.34 

 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保证人：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债权人：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

分行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、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

3、债务人：江西振冠环保可降解新材料有限公司 

4、担保金额：贷款本金人民币 50,000.00 万元 

5、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； 

6、保证范围：本合同第二条之 1 和 2 条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（包括

但不限定于法定利息、约定利息、逾期利息、罚息、复利）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、律师费用、公证费用、执行费用

等），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（无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日应付或

在其他情况下成为应付）。 

7、保证期限：银行授信期限为 6 年，保证期间为“主合同”下债务履行期

限届满之日起 3年。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被担保方江西振冠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，且其

现有经营状况良好，担保风险可控。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

能力，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，有利于公司业务的

正常开展，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，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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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江西振冠提供不超过 50,000.00

万元的担保。 

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，一致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银行

融资、债务担保等担保事项。各项银行贷款及债务担保均为日常经营所需，在公

司可控范围之内，不会损害公司利益，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《公司章

程》相违背的情况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

的担保，担保总额为 371,970.95 万元（包含本次担保事项），实际担保余额为

78,970.95万元（包含本次担保事项），分别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

例为 150.56%、31.96%，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担保，

公司对外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七月七日 

 


